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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套用用黄黄标标车车牌牌停停放放路路边边待待售售
套牌车主将被记12分，罚款2000元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赵建磊 记者 杜雅楠 ) 近
日，阳信交警大队在辖区排查
一辆黄标车时，却意外发现另
一辆套用了该黄标车的车牌并
待售的机动车。按照相关规定，
等待套牌车主的将是驾驶证记
12分，罚款2000元的重罚。

10月12日下午4时许，交警

大队联合流坡坞派出所排查辖
区的一辆车号为鲁M40949黄标
车时，该车主称在2014年7月车
已拆解并卖掉。但是经查询，发
现该车在2015年8月27日有违法
记录，违法地点就在城区。拆解
并卖掉的车辆怎么还会有违法
记录？民警立即调取了违法证据
照片并与鲁M40949车辆手续比

对，发现外观、颜色与其不一致，
鲁M40949的黄标车实为白色，
而照片中的车辆却是红色。经确
认，该悬挂鲁M40949的红色车
辆是一辆套牌车。

调查完后，民警在归队的
途中，意外发现停在城区路边
一辆红色无牌大货车驾驶室内
摆放着鲁M40949的号牌。民警

上前检查，结果发现这辆货车
就是套牌车，其真实号牌为鲁C
牌照。于是，民警立即与悬挂在
车上的销售电话进行联系，经
多次联系都未接通，车主自始
至终也都未露面。目前该车已
被交警大队扣留。按照相关规
定，套牌车主将面临驾驶证记
12分，罚款2000元的重罚。

酒酒驾驾致致人人受受伤伤肇肇事事逃逃逸逸
肇事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15年2月14日19时30分左
右，赵某与梁某甲、梁某乙等人到
邹平县城黛溪五路小嘎饭店吃饭
喝酒，21时许吃饭结束后，赵某驾
驶鲁M××号轿车与梁某甲等人
又到“英皇国际”唱歌饮酒。直到次
日凌晨零时左右，赵某驾驶鲁M×
×号轿车，从“英皇国际”出来，到

“新贵族歌厅”接朋友陈某，酒后的
赵某仍然驾驶鲁M××号轿车沿
邹平县黛溪五路由北向南行驶至
体育广场路段，但未安全文明驾
驶，此时，曲某乙与朱某、曲某甲从
邹平县鄢家村的烧烤一条街吃完
饭步行至邹平县黛溪五路体育广
场路段时，与赵某驾驶的鲁M××
号轿车发生接触碰撞，致曲某乙、
朱某、曲某甲受伤，现场留下了轿
车的保险杠碎片。事故发生后，赵
某驾车逃离现场。

经邹平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
所鉴定，曲某甲因交通事故致颅脑

损伤、右股骨粉碎性骨折及右耻骨
上支骨折构成人体损伤重伤二级；
经邹平县公安局法医鉴定，曲某乙
骨盆骨折，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经邹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
法认定，赵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
月15日3时左右，邹平县公安局工
作人员在邹平县韩店镇卫生院路
段将赵某抓获归案。2月15日5时，
赵某在邹平县中医院急诊室被依
法提取血样，经送滨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测，赵某血液中乙醇含
量为205 . 6mg/100ml。

邹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
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醉酒驾
驶机动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
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二级，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且发生事故后逃逸，
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为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三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超车致人亡
被判刑一年

2014年9月18日9时许，刘某
驾驶重型厢式货车沿乐胡路由南
向北行驶至60KM+660m处时，因
违法超车、未安全驾驶，与对行王
某驾驶的重型仓栅式货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重型仓栅式货车挡板
及货物散落，将顺行的一辆电动
自行车砸倒，致电动车乘车人张
某乙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肇事后，刘某在现场等候处
理，经事故原因分析认定，刘某负
事故的主要责任。

近日，惠民县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
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
成交通肇事罪。刘某因交通肇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10月12日，滨州阳信交警大
队车管所民警在业务窗口捡到一
个黑色钱包，车管所民警立即通
过监控录像查询到失主，失主张
先生对车管所民警拾金不昧、急
寻失主的行为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杜雅楠 通讯员
赵建磊 马洪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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